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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04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3月 8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營建署 6樓 601會議室 
主  席：葉主任委員俊榮          花副主任委員敬群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記錄：馮景瑋、馬詩瑜、林妍均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 確認第 402、403次會議紀錄 
決定：第 402、403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報告事項 
第 1案：報告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彰化縣政府配合工廠

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公告特定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
檢討變更案，報請公鑒。 

決定：洽悉。 
討論事項： 
第 1案：審議嘉義縣「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開發計畫」

案 
決議： 
一、 本案經委員會審議，尚符區域計畫法第 15條之 2第 1

項第 1款至第 5款許可開發之規定（詳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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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一，本案 A、C、D基
地現有聯絡道路寬度符合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6點規
定，B 基地聯絡道路不足 8 公尺僅為 6 公尺寬，經申
請人補充說明本案開發性質屬低度開發，進出交通流

量小，且 B基地現有 2條聯絡道路寬度皆能容納消防
車通行，無消防安全疑慮，經委員會討論認定尚符合

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6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即其聯絡
道路同意為 6公尺，惟申請人承諾於 B基地配合嘉義
縣政府需求共同合作開闢拓寬聯絡道路，後續請依雙

方協議內容辦理。 
三、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有關 A、B 基地規

劃環境教育解說區之設置，經申請人說明該區位設有

維護管理中心使用，並附設提供環境教育解說功能，

為符合實際使用性質，將環境教育解說區修改為「管

理中心用地」。另針對環境教育解說之目的，經申請人

說明未來將提供鹽田歷史、低碳環境推廣及生態教

育，並採預約參訪制度，有效控管人數以避免造成生

態衝擊或干擾，就常駐人員及遊客進行交通衝擊分

析，2 基地營運期間之道路服務水準維持 A 級，惟為
利太陽光電用地有效最大化利用，仍請申請人檢討縮

減管理中心用地規模。 
四、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十二，本案之開發影

響費經申請人參考 106 年嘉義縣政府道路工程經費標
準，本案 CU 值修正為 5,500 元/m2，並配合 C、D 基
地推估之交通量基本需求後，重新修正本案 4 基地之
開發影響費，各基地 PHV值，經委員及相關機關無其
他意見，同意確認，該數值並作為後續本案非都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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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開發影響費之計算。 
五、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七（三）、十（二），有

關本案排水、滯洪功能： 
（一） 本案各基地如外水位低時，可由閘門進行重力方式

將滯洪池內水體排空，如基地外水位高時，採用臨

時抽水機將滯洪池內水體排空，其抽水量皆不超過

基地允許排放量，不影響下游排水之負荷，惟因 A
基地地勢較低，另於基地邊界設置 4處抽水站用地，
經委員及相關機關無其他意見，同意確認。 

（二） C、D基地規劃利用光電設備用地及水利用地提供滯
洪功能，基地滯洪規劃、集排水、逕流影響評估經

專業技師評估並簽證認定無致增加其集水區域內逕

流，嘉義縣政府於 107 年 1 月 16 日府水管字第
1070013041號函同意免依排水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提送排水規劃書及排水計畫審查，同意確認。 

（三） 有關 A、C、D基地以光電設備用地兼具滯洪功能部
分，請申請人於土地使用規劃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計畫配合納入修正。 
六、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八（二），本案裏地與基

地使用不相容，應依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40點及太陽
光電設施專編第 3 點規定設置緩衝綠帶，經申請人說
明本案 C、D 基地現況與裏地共同為水域環境，且留
設緩衝綠帶將造成基地部分形成畸零地，不予留設反

可形成獨特水上光電意象，故緊鄰裏地邊界以退縮 10
公尺作為緩衝隔離空間，依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46點
規定，經委員會討論，同意免依總編第 40點及太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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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設施專編第 3點規定留設 10公尺緩衝綠帶，並請申
請人就退縮隔離空間，以虛線圖示於 C、D 基地之土
地使用計畫圖。 

七、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二），有關農業用地
申請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同意文件，依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107年 2月 14日農企字第 1070205564號函，本案
涉及農業用地變更事宜，原則無意見，請申請人將相

關文件納入開發計畫書。 
八、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有關本案是否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1 節，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 1
月 18日函及 107年 1月 25日函，本案 A、B免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C、D 基地經申請人說明非位於國家
重要濕地且未涉及 345 千伏或 161 千伏輸電線路工
程，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規定，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九、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五及八（一），有關基地

範圍完整性： 
（一） A 基地西北角有一小塊基地單獨劃設為自然生態保

育區，經申請人說明該基地範圍已納入招商契約之

簽定範圍，因現況為無人管理之荒蕪水塘，為美化

整體環境並加強國土之管理利用，故建議納入計畫

範圍，經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確認。 
（二） C、D基地因涉及以租用他人使用、國私共有及遭占

用之土地未納入範圍導致基地零碎，針對遭占用土

地，專案小組會議建議申請人朝先納入申請計畫範

圍，再依規定排除占用，經申請人說明，透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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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排除占用，約需耗時 1~2 年，且該等土地區位
特性，若納入開發範圍基地仍零碎不完整，綜合考

量本計畫執行之時效，同意本次不納入範圍，惟基

於基地長期使用之完整性及管理之必要性，建議申

請人未來仍以排除占用或取得土地方式將零星夾雜

土地納入範圍。 
十、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六，有關本案 A、B 基

地規劃有自然生態保育區，經申請人說明 A基地西北
側部分水域保留原本完整水域環境及原始地形地貌，

規劃為自然生態保育區，並編為生態保護用地；B 基
地西北側為基地之低窪地區，規劃為滯洪池，並編定

為水利用地，已依實際使用編定為適當之使用地，同

意確認。 
十一、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七（一）、（二），有

關 C、D 基地整體土地使用規劃，為避免衝擊鄰近社
區聚落及考量生態保護，基地皆留設大面積水域空間

及於基地邊界留設 10公尺緩衝綠帶，做為緩衝隔離及
滯洪之使用，並重新檢討 2基地之電力、電信、垃圾、
自來水及交通量之基本需求，已取得相關事業主管機

構之同意文件，同意確認。 
十二、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九，有關 A、C基地

之古鹽道及歷史文化保存，依本案環境敏感地區單一

窗口查詢結果通知書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和嘉義縣政

府文化觀光局查詢結果，非位於古蹟保存區、遺址、

歷史建築、聚落保存區及文化景觀保存區，同意確認。

至於 A基地古鹽道僅針對路基崩落或不平處整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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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填土，並已配合修改相關挖方數量及挖填區位圖，

挖填方平衡，同意確認。 
十三、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四、十五，因應

本案基地持續下陷，針對各基地用地周圍圍堤滯洪，

因應地層下陷及滯洪量進行圍堤高度計算及設置，以

減緩基地海水入侵或洪水溢淹等情形；針對同時具嚴

重地層下陷區及土壤液化高潛勢區之因應作法，太陽

能板載重小且基礎型式採用預鑄樁，地層承載力不

大，因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太陽光電設施專

編第 8 點規定基地地質分析得免予鑽探，惟考量本案
為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請補充後續各基地相關建物開

發時，如有承載力不足之因應策略，以減少可能之災

害。 
十四、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六，有關申請人

依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彰雲嘉沿海保護

區」之保護措施提出具體因應作法，經嘉義縣政府 107
年 2月 23 日府農育字第 1070035906號函示，本案尚
符合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彰雲嘉沿海保

護區」所劃設之「一般保護區」管制區之規定，至於

該府提及後續開發應依相關意見辦理，請納入本案許

可函予以提醒。 
十五、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八，有關本案開

發計畫周圍聚落民眾之意見，經申請人說明已召開相

關地方會議，並分析整合各界相關意見，如：國內學

者、環境及保育學者等建議太陽光電板之設置應避免

生態熱區，並於開發區內留設一定比例之保育區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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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居民希望藉由光電活化廢棄資產，創造及繁榮地方

等意見，同意確認。 
十六、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十九，有關本案栽

種耐鹽、耐風、耐貧瘠之濱海適生樹種，並設置排鹽

溝將表層鹽分經雨水沖刷至排鹽溝以改善基地土質不

易種植之情況，經申請人補充說明排鹽溝區位規劃及

土壤改良方式，同意確認，請申請人配合納入開發計

畫。 
十七、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十、二十一，有

關太陽光電設置對生態衝擊應予因應部分，經申請人

說明本案將採取太陽能模組錯位排列方式，避免影響

鳥類生態影響，且使用非聚光型太陽光電模組，降低

對環境之熱影響，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中載明

作為後續計畫管制之依循。另有關太陽能模組錯位排

列方式及 C 基地緊鄰西濱快速道路之景觀示意，已補
充納入開發計畫書，經委員無其他意見，同意確認。 

十八、 其他有關本案開發計畫書圖之大圖，請申請人依

下列意見修正： 
（一） 土地使用計畫圖（二）（套繪設計地形 A區）請於圖

例增列排水站。 
（二） 土地使用變更編定計畫書圖（套繪地籍地號 D 區）

之圖例說明錯誤，請配合修正滯洪池為水利用地。 
十九、 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一）、一（三）、

一（四）、二、十（一）、十二、十三、十七、二十三、

二十四，申請人已依結論辦理，同意確認，請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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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內容納入開發計畫。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於 3個月內將修正開發計畫書圖送
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許可。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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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審議嘉義縣「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開發計畫」案 
區域計畫法第 15條
之 2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一、於國土利用係屬

適當而合理者。 1.配合 2025 年非核家園政策目標：本案
為行政院105年核定之太陽光電2年推
動計畫，配合能源轉型進行之綠能產業

建設，為全台首例之申請變更太陽光電

設施專區。 
2. 區位選址合理性：有關鹽業用地設置
太陽光電設施，選址優先排除重要濕地

等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又因基地鄰近
野鳥生態敏感地區，排除重要野鳥棲地

範圍。 
3. 環境敏感地區補救措施 
（1）本案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本案基地持續下陷，針對各基地用

地周圍圍堤滯洪，因應地層下陷及

滯洪量進行圍堤高度計算及設置，

以減緩基地海水入侵或洪水溢淹等

情形；針對同時具嚴重地層下陷區

及土壤液化高潛勢區之因應作法，

因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太

陽光電設施專編第 8點規定基地地
質分析得免予鑽探，惟考量本案為

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請補充後續各

基地相關建物開發時，如有承載力

不足之因應策略，以減少可能之災

害。 
（2）本計畫 C、D 基地位於「沿海一般

保護區」，申請人以不影響保護區

保護標的及自然環境資源現況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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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第 15條
之 2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則，維持原有之自然地形、地貌，

並配合自然景觀風貌，儘量自然化

與自然環境配合。 
二、不違反中央、直

轄市或縣（市）

政府基於中央法

規或地方自治法

規所為之土地利

用或環境保護計

畫者。 

本案依嘉義縣政府查核意見，本案不違反

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

護計畫。 

三、對環境保護、自

然保育及災害防

止為妥適規劃

者。 

1.本案現況使用多為廢鹽灘地、魚塭空地
等，配合周邊自然景觀及在地人文保

存，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留設隔離綠

帶作為生態廊道，或以完整水域設置生

態滯洪池，並運用基地空間留設及太陽

能模組排列塑造地方特色意象。 
2.本案各基地多屬鹽田用地，鹽分重且土
質貧瘠，植栽規劃優先採用耐鹽、耐旱

植物，並於栽植前進行土壤改良措施。 
3.各基地訂有防災計畫，以管理中心作為
救災據點及指揮中心，規劃相關防救災

動線。 
四、與水源供應、鄰

近之交通設施、

排水系統、電

力、電信及垃圾

處理等公共設施

及公用設備服務

能相互配合者。 

1.取得水源供應、電力、電信、垃圾廢棄
物清運同意文件。 

2.本計畫規劃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引進活
動人員及車輛數較少，各基地就常駐人

員及遊客進行交通衝擊分析，未來道路

服務水準皆維持 A級。 
3.有關 2 條聯絡道路，A、C、D 基地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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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法第 15條
之 2許可開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符合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6點規定，
惟 B 基地，經委員會認定該基地情況
特殊情形，且足供需求，並無影響安全

之虞，同意聯絡道路寬度為 6公尺。 
4.有關排水計畫部分，本案經專業技師評
估並簽證認定無致增加其集水區域內

逕流，嘉義縣政府於 107年 1月 16日
府水管字第 1070013041號函同意免依
排水管理辦法第 12 條規定提送排水規
畫書及排水計畫審查。 

五、取得開發地區土

地及建築物權利

證明文件者。 
本案開發範圍 A、B、C、D4塊基地，總
面積為 153.1784 公頃，均屬國有土地，
管理單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人

（經濟部能源局）已取得該署土地改良地

用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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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報告事項第 1案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委員 1 
一、 期望彰化縣未來不再有未登記工廠，請縣府有抑止違規工廠

再增加的決心。 
二、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6 次及第 389 次會議討論審查作業

原則有案，作業單位據以審查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苗

栗縣及新竹縣等案件，建議本次會議審議案件，仍依前開原

則辦理，以資公平；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所提臨時工廠登記

證不納入核備與否要件議題，建議由作業單位另案研處。 
◎委員 2 

有關本次會議不予核備之編號 1 禹昌，該特定地區公司負責
人表示有無法拆除原因；彰化縣政府應就該類似情形有防止未登

記工廠擴增之決心及策略，俾有效遏止轄內未登記工廠之增加。 
◎委員 3 

彰化縣政府與會代表說明未登記工廠係依「彰化縣違章建築

處理辦法」依序排拆，惟本案係屬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合法經

營方案，具政策急迫性，彰化縣政府是否有相配套作為（如優先

拆除）？ 
◎委員 4 
一、 有關是否同意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係屬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權

責，為避免後續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後，因興辦

事業計畫無法審查通過，導致有使用分區應回復為特定農業

區之情形，故本會於第 386 次及第 389 次會議討論審查作業
原則，決定「區內廠商均應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列為審查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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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量彰化縣未登記工廠家數眾多，建議彰化縣政府將未登記

工廠清理計畫納入彰化縣國土計畫研議。 
◎彰化縣政府 
一、 彰化縣為臺灣最小面積的縣市，人口約 130 萬，故彰化縣發

展略為北工南農，本次會議提會報告 14處特定地區（11處核
備，3 處不予核備），本府將配合相關規定輔導廠商辦理後續
相關作業，並配合政策（包含太陽能綠能政策），朝生活、生

產、生態永續經營方式辦理。 
二、 有關本縣未登記工廠部分，部分係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違

章工廠即報即拆處理專案小組」已排定拆除範圍，並預定於

107年 3月底完成拆除作業；其餘未登記工廠業則請廠商先行
拆除，如無法自行拆除，則依「彰化縣違章建築處理辦法」

規定依序拆除（妨礙公共安全及環境保護者優先拆除）；至編

號 1禹昌係屬無法自行拆除廠商，將依前開辦理由本府拆除。 
三、 有關編號 6詮偉，該區廠商業已整體規劃達 80％；另編號 25

嘉晉，區內有 6 家廠商，如依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說明，臨時
工廠登記非必要要件，前開 2 區特定地區擬請同意展延 3 個
月，由本府協調辦理整合作業。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一、 有關本次會議不予核備之編號 6詮偉及編號 25嘉晉： 
（一） 依作業單位說明係不符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條、行政院核

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及變更編定相關法令規

定，惟該 2 處特定地區係本部 101 年公告特定地區，亦符
合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群聚產業及分級分類規

定，仍請作業單位釐清不符相關規定為何。 
（二） 依提案資料第 8頁：「彰化縣政府說明本特定地區未有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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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整合意願」或「後續無法進行整體規劃，廠商間無整

合意願」，惟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2 係無法
辦理整體規劃者，得於特定農業區外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

用地，請作業單位釐清該 2 處特定地區是否符合前開規
定，採個案變更方式辦理。 

二、 有關工廠管理輔導法原立法意旨係屬保護傘概念，並未與取

得臨時工廠登記資格密切關連；至臨時工廠登記資格條件，

納入分區調整判定要件，建議作業單位再予釐清。 
三、 有關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作業，各部會均有其辦理重點，如

經內政部審議資源型使用分區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

農業區後，由本部依據「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個別變更
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使用地檢討變更為丁種建築用

地。 
◎作業單位（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一、 有關本次會議不予核備案件，係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行政院

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辦理特定農業區檢討

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作業，因非屬開發許可審議案件，業於本

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6 次及第 389 次會議討論審查作業原
則，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與會代表說明相關引用法令疑義問

題，作業單位將配合釐清；如涉及審查作業原則之調整，則

應另於區委會討論修正，非屬本次會議報告案範疇。 
二、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及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

方案」，經公告特定地區內廠商應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或輔導

區外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廠商進駐；有關編號 6 詮偉及編號
25嘉晉等 2案，因區內未全部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並未有
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之廠商願意辦理整體規劃作業，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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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外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廠商進駐之證明文件，為避免特定

地區範圍內土地零星變更，造成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區

塊範圍零碎化，是該 2案建議不予核備。 
三、 有關未登記工廠土地指導原則，業已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內

容，彰化縣政府並應於 108年將彰化縣國土計畫送本部審議。 
◎地球公民基金會吳其融先生（書面意見） 
一、 此案主要在處理久銘、文賀、輝豐、有為、邑得、億東、正

華、中部雷射、聯米、鉅松、 升耀、禹昌、詮偉、嘉晉等 14
案的特定地區就地合法案，但我們首先呼籲彰化縣政府以及

經濟部中辦，其輔導的特定地區中，其餘案包括了皇立興業、

光輪、夆昌皮革、鹿港電器、 得貹等 7案有在特定地區新增
建的情勢，請儘速依違反區域計畫法 15條情況進行裁處，並
依區域計畫法 21條要求廠商儘速拆除，莫要再度發生還未送
進大會，就直接要求廠商後撤 10公尺的處分，這個處分的法
令依據是什麼，我們在對照許多特定地區的現地情形，明明

還未進到後續的審查程序，為何就會發生自行後撤的情形，

建議經濟部中辦依法進行相關行政流程，輔導業務得在依法

有據的情形下，維持現地現況，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議，

裁處行政處分，輔導也不要讓自己違背法令。  
此外，文賀、鉅松雖已拆除區內新增建違規工廠，但文賀的

拆除依據未見區域計畫法的裁處流程，望能補件，以利民間

團體監督。  
二、 久銘一案中，由於經濟部提供的資訊，僅以「久銘機械等 4

家廠商」來形容，但對照臨時登記工廠資料，周遭是南山食

品二廠、金勇行企業、永濂企業等 3 家，但位處特定地區的
元越鐵模工具有限公司，卻未見到臨時登記工廠資訊，後續

對圖資方才確認永濂企業不在這波的特定區違章工廠就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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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個案，煩請彰化縣政府以及經濟部中辦提供元越鐵模工具

有限公司完善資料，以利各部會以及公眾監督。  
三、 文賀一案，一直未能找到文賀、德暘、瑞勝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請地址，其以 GPS轉換座標後，其是以昌碩股份有限公司
二廠的名義，但昌碩二廠又位於鄰近的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

美港路 418巷 56號，望能提供完善資料，而對照文賀實業股
份公司，其登記地址除士林區外，應於彰化縣大村鄉黃厝村

美港路 418 巷 9 號，為何產生這樣的落差？煩請經濟部中辦
與彰化縣政府提供資料。 

四、 輝豐一案中，其所稱已有 4 家廠商取得臨登，對照其區域，
僅有查詢到輝豐、富宥這兩間廠商，其餘的唐豐紙管、丞賀

紙器、雍鋼、昌億均未查到資料，煩請經濟部中辦與彰化縣

政府提供資料，尤其有臨登的富宥為何消失，相關資料實在

搞得我們困惑不已。 
五、 有為一案，係由有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名義送件，其一

廠位於彰化縣埔心鄉柳橋西路 75號，並未查到臨時工廠登記
證資料，是否會隨其二廠輔導合法而拆除？而輪胎製造工廠

在一般環工標準的定義裡，實難認為這還能以低污染工廠名

義送件。  
六、 相關違章工廠的輔導業務，的確該由經濟部負責輔導業務，

但比對各國處置相關因「工業區劃設及錯誤的工業管理政

策」，以日本為例，日本於 1965 年成立特殊法人公害防止事
業團，其由厚生省（類似今日環保署未獨立前的衛生署）與

經產省（類似經濟部），為了防止工業污染，政府給予蓋設有

環工設備的工廠（或購買、或租用，或十年攤提），並進行工

業區劃設，其規範要求是 1965年以前設立的工廠企業體方能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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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同意地方政府在這相關課題的介入，使國家產業發展

方向與在地均衡發展得到一個權衡空間，所以站在地方政府

的立場，對於這樣事業團因公害而推行的都市計畫以及地域

調整計畫，絕對是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與事業團的事業計

畫密切溝通，也都是合情合理。  
現況臺灣僅由經濟部負責相關業務，但經濟部作為一個長期

弱管控、強招商的失衡輔導單位，的確透過相關的業務配置，

有機會引導經濟部相對使輔導業務不再只是「當企業小弟」，

但我們終需正視各部會在這樣的配置下，其相關管制作為及

引導輔導性質弱化的環節，比對日本成立行政法人，韓國也

於約略於 1970年開始逐步處理，就不比對歐美國家各國更是
早在 二十世紀中期前啟動，但工業發展不能漠視工業污染，
而工業污染處理後，便是透過相關製程的廠商群聚，進而引

導製程其餘廠商進駐廠區，這也是我們民間團體始終主張優

先處理中高污染工廠，否則都只是包裝廠、品牌廠就地合法，

然後因經濟誘因，再使相關違章工廠群聚於周遭。 
七、 以稅籍資料推估，其個別廠商登記的四項產業別，僅以登記

第一項，其屬於《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第 4
條附件規定的中高污染事業別，初估至少就有 5,400家，當中
又以易產生高污作業廢水的電鍍業 (2544金屬表面處理業)和
染整製程易造成廢水、廢氣污染的印染整理業（1140）最多。
這些也是違章工廠最常遭到環保機關污染裁罰的產業。污染

管理不能事發後彌補，政府應污染事發前強力介入處理，儘

早將中高污染違章工廠遷出農地，而我們深知，這並非空間

單位、經濟輔導單位以及地方政府處理，但我們認為處理事

情要有方案、步驟以及策略，目前的違章工廠輔導業務，我

們會繼續站在反對立場，要處理問題絕非輾壓其他部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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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將民間社會排除在外。 
八、 其相關行政程序參與，對民間團體來說，僅能作為取得文件

及資料的用途，後續仍會參與，相關的抗議行動，會持續在

場外進行，個別個案的除錯，實在無法在會議現場有完整資

料時進行，經濟部中辦所提供資料非常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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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討論事項第 1案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重點摘要 
◎委員 5 
一、 本案共有 4 個基地，總面積 153 公頃，其中 A、B 基地完整

（2基地面積約 100公頃），C、D基地面積較小且因遭占用
或租用等情況，導致基地較不完整，惟 C、D 基地於時程推
動是否得以如期完成。 

二、 有關 A、B基地規劃生態教育中心之必要性，請再補充說明。 
◎委員 6 
一、 A 區並未規劃滯洪池水利用地，以太陽光電設施用地（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兼用之，功能上應可行，但對土地管理上，

日後有無衍生認知之差異，造成水利用地不足之可能。 
二、 本開發案區多為鹽田，其高程即易受感潮之影響，且位於海

岸低地，亦易受地下水位變動之影響，以幾乎全區兼作滯洪

池，構想良好，惟是否能發揮實際之滯洪功能，及其實際滯

洪量體（即高於地下水位以上或平均高潮線以上之空間）是

否足夠？相對於其對能源設施之影響如何？ 
三、 各區之管理中心與 C 區之歷史文化保存區夾於區內，是否有

長期遭受光害之影響，又有何保護措施。 
四、 太陽能板布設之方向性如何，其反射光之影響如何？綠帶之

配置位置能否對防止反射光提供助益。 
五、 A 區擬編定為生態保護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仍

有許可使用細目之土地使用行為，為免造成困擾，是否仍以

變更編定為國土保育用地為宜，請參酌。 
六、 生態復育採 2公尺高以下之灌木植栽，是否改以喬木為佳。 

◎委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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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報第 53 頁及第 54 頁植栽模擬圖，似乎非能於海邊生長之
植栽，是否可行？ 

二、 簡報第 53頁C基地之景觀計畫將以「勾勒當地特有禽鳥意象」
為手法，惟該意象僅能從空中才可見，故本案景觀考量請申

請人提出行走能見或其他具體構想，以符合當地紋理。 
三、 目前我國很多鄰避設施（如垃圾處理場及水資源回收站等）

皆有環境教育解說中心之設置，太陽能光電加入環境教育解

說亦可翻轉意象。 
◎委員 7 
一、 開發案件如位於土壤高液化潛勢區，進行低密度利用且具完

善考量者，應無妨，惟本案於規劃設計上對土壤液化著墨太

少，以臺灣嘉南地區有漢人以來之歷史紀錄，每個世紀都有

2、3 次大規模地震，如對土壤液化規劃較少，當地震造成土
壤液化時，本案設置之光電板應會傾倒一片，建議本案仍應

就地震及土壤液化進行相關模擬，並作為樁基深度之依據，

以減少災害。 
二、 建議請補充木屐寮斷層、嘉義盲斷層之分析資料。 
三、 本案開發計畫涉及變電站及輸配電位置，請再補充說明。 

◎委員 2 
一、 開發案件應考量土地最大利用，考量光電設置之土地相當難

找，本案是否仍有設置環境教育解說中心之必要性，建議應

再做妥善之考量分析，避免浪費土地。 
二、 有關 C、D基地範圍較不完整，請申請人在招商前積極處理，

倘經處理後可納入計畫範圍內，建議是否以附帶決議之方式

將後續新增之土地納入本案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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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8 
一、 本案之土地環境敏感度高，土地利用強度低，應無土地之競

合問題，爭議性較小。請經濟部說明目前臺灣推動之太陽光

電案件是否有類似本案規模之案例，國外相關案例說明大面

積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是否產生衝擊？太陽光電產業最大的

問題應該是土地取用問題，因本案鄰近魚塭及生態資源較豐

富之區域，倘若無其他環境干擾之情況，建議申請人應進行

本案後續環境監測，除鳥類監測外，建議應包括氣候監測、

水質監測，及就抽水是否影響附近魚池等議題進行長期監

測，以了解太陽光電設施對環境之長期影響資料。 
二、 本案是否發展其他多元利用之可行性評估，例如鄰近有生態

濕地，可利用解說資源增加多元利用，避免可用資源之浪費。 
◎委員 9 
一、 抽水站是否會影響下游排水？抽水站之規劃應有水源抽出之

規劃，滯洪池與抽水站基本上會一起配置，於大雨時將雨水

遲滯於滯洪池內，在洪峰通過後以抽水站將水排出，應無獨

立設置抽水站而沒有滯洪設施之情形。 
二、 有關滯洪池是否得以做水面型之太陽光電設施，建議應納入

考慮，惟前提為放置光電設施應以不違反滯洪池功能為主。 
◎委員 4 
一、 有關本案 B基地聯外道路不足 8公尺，請補充理由。 
二、 呼應前面委員有關解說中心設置 1 事，請申請人應再妥善考

量，本案首先應以滿足太陽能發電為主。 
◎申請人（經濟部能源局） 
一、 依經濟部水利署鄰近本案基地附近 5 處地下水監測站，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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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下水位資料，各基地最高地下水低於滯洪池排水位以

下，地下水不會影響滯洪量之減少。又本案滯洪池採離槽設

計，滯洪期間部會與外水連通，將由閘門控制，不會影響滯

洪功能。 
二、 本案部分基地設有教育解說功能，希望能呈現光電與生態亦

可共存共榮之精神。 
三、 有關 B基地基地聯絡道路不足 8公尺僅為 6公尺寬，考量基

地開發後引進人數少，對外衝擊小，現況寬度皆能容納施工

車及消防車通行，無消防安全之疑慮，該水防道路本局亦承

諾配合嘉義縣政府後續共同合作規劃開闢（拓寬至 10公尺）。 
四、 本案 4 基地後續發電因併接容量足夠，無須再設置升壓站及

變電站。 
◎嘉義縣政府（含書面意見） 
一、 有關本案 B 基地水防道路之拓寬請申請人經濟部能源局依照

與本府之協議內容，完成全線之拓寬。 
二、 B 基地北側為「嘉義縣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本府業於

105年 11 月 29日以府水管字 1050224907號函同意縣道 163
線以南路段（長約 185 公尺）雙向道路拓寬各為 5 公尺，中
央水溝分隔，作為緊急聯絡道路之用，其將與「嘉義縣水產

精品加值園區」聯絡道路用地部分重疊。 
三、 本府已於 106年 12 月 6日以府水管字第 1060229184號函文

同意該水防道路用地供本案 B基地使用，並請能源局籌措經
費辦理全段拓寬及後續維護管理，倘該局無法辦理該水防道

路全段拓寬，請於設計時務必考慮瓶頸段所需之安全措施及

警告標誌，且設計圖需落實技師簽證工作，另拓寬後之水防

道路由該局維護管理。 
















